
國立體育大學年度結束期間經費支出應行注意事項 2025/11/19-第 1 頁，共 3 頁 

國立體育大學 114年度結束期間經費支出 

應行注意事項 

囿於本(114)年度即將結束，各項經費動支請及早核結，除

特殊情形請先洽主計室外，餘請確實依下列期限辦理，以免影

響年度決算編製作業： 

一、經費動支申請(簽核單、紙本或電子公文等)： 

(一)各單位年度獲配預算，請於 12月 15日前送達主計室。 

(二)執行期限至 12月 31日止之補助、委辦或自辦計畫，請

於 12月 19日前送達主計室。 

(三)跨年度計畫動支案，倘非具急迫性，請於 115年 1月後 

再行辦理申請。 

二、憑證報支： 

(一)各項收支單據(含發票、收據、差旅費報告表、具領清冊

等)，請於 12月 23日前送達主計室，倘有退件，請於 12

月 26日前處理完竣並送達主計室收訖。 

(二)12月 24日以後辦理之活動、或屬至 12月 31日尚須完成

簽到退之臨時工資，以及履約期限至 12月 31日之保養、

維護、清潔等相關經費，請務必於 115年 1月 6日下班

前送達主計室(必要時請專人親自遞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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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跨年度之補助、委辦、自辦計畫經費，如發生事實屬 114

年度者(例:12月份主持人費、助理費、受試者費、出席

費、諮詢費、鐘點費、報名費、差旅費或支出取具之統

一發票及收據等)，均屬 114年度支出，請於前揭期限內

送達主計室。 

(四)各項應收款、預借款、暫付款、暫收款、保管款、代收

款等款項，及已完成履約之保證金或已屆保固期之保固

金，亦請於 12月 23日前送達主計室辦理退還。 

三、跨年度之委辦、補助計畫、推廣及在職專班等計畫經費，

依各計畫執行期限，結轉下年度繼續使用，各單位無須辦

理保留申請。  

四、請秘書室、總務處提供至 12月 31日止郵資結存數、用品

盤存數、應計利息收入等俾憑納入 114年度決算辦理。 

五、另各單位至 12月 31日止如有應收未收款項，請確實依「教

育部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對應收未收款項之列帳與催繳及控

管處理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，經簽奉核准後於 115年 1月 8

日前通知主計室列帳。 

六、以政府補助經費購建固定資產項目已發生權責、契約責任

或特殊原因，因業務需要，須轉入 115年度繼續辦理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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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依「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十二點(七)規定，填列

固定資產預算保留申請表（附表 1）敘明理由，並檢附相關

證明文件，於 115年 1月 8日前送主計室彙整陳報教育部

核定，茲就查填重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相關證明文件請承辦人簽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。 

(二)檢附之合約應附有簽約日期、採購標的、合約金額、履

約期限、簽約人等相關條文，毋須全部影印。 

(三)多年期工程，請說明工程執行概況。 

(四)保留設計監造費者，請列出保留額度核算證明（非只有 

比率的證明）。 

(五)若未發生權責或契約責任，仍擬辦理保留者，須詳細說 

明擬保留之特殊原因（如：具體說明為何無法於 114年 

度發生契約責任、而須專案保留之必要性等）。 

七、保留案件經費來源如為自籌收入，請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

委員會程序辦理。 

八、上開期限係指當日下班 17時前送達主計室，請勿置於一樓

信箱。 


